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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 CCIB/SD 605-10/1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電訊條例》 

(第 106 章) 

2021 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 

引言 

 在二零二一年七月六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

官指令向立法會提交附件 A所載的《2021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理據 

電訊規管架構檢討 

2. 香港作為地區電訊樞紐，享有世界級的基建設施，提供價

格相宜、創新及優質的固定、流動及對外電訊服務。5G 服務在香

港推出市場短短一年，進度超卓。截至 2021 年 6 月，香港的 5G 網

絡已覆蓋逾 90%的人口，部分核心商業區域或人流密集的地區，

覆蓋率更達 99%。為確保電訊業界繼續保持活力、具競爭性及方

便營商，我們的電訊規管架構亦需要與時並進，以配合最新科技

發展。 

3. 政府於 2019 年 2 月完成為期三個月的「電訊規管架構檢

討」公眾諮詢，當中建議推行包括促進 5G 及物聯網科技等創新服

務的應用和便利營商的措施。我們合共收到 26 份意見書，來自主

要電訊牌照持有人、業界組織、公共事業機構、法定機構及政黨

等。所收到的意見書及相關持份者大致支持建議措施的方向，但

也有意見對個別措施的具體運作表達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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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及建議措施 

4. 《條例草案》目的為進一步促進 5G 電訊服務的發展及回應

業界過往的意見，以確保我們的規管架構能與時並進。有關詳情

如下： 

迎接 5G 及物聯網科技的來臨 

規管電訊設備及裝置的電訊功能 

5. 由於 5G 及物聯網時代下的智能家用及個人消費電子產品發

展迅速並配備網絡連接功能，它們的規管亦變得較複雜。為確保

政府各部門對這些智能裝置及產品的規管有更清晰的分工，以配

合時代發展的需要，我們建議理順《電訊條例》下有關電訊設備

及裝置的電訊功能的規管安排。簡單而言，我們會修訂《電訊條

例》第 32D 條，清楚訂明通訊局的權力及職責將集中規管電訊設

備及裝置的電訊功能(包括有關電訊技術標準和規格 ) 1。至於這些

電訊設備及裝置的非電訊功能(例如電力及其他安全規格或標準等)
則將由其他適當的專項法例規管。 

保護地下電訊基建設施 

6. 香港的地下空間滿佈各種重要設施，以市區尤甚。這些地

下設施包括電訊管道、光纖電纜和銅線，提供覆蓋全港的電訊服

務。這些基建設施除了支援銀行、財務機構及緊急服務等賴以營

運的固定電訊服務外，亦是連繋我們流動電訊網絡的重要骨幹。

地下電訊設施一旦意外損毁，造成的潛在影響可能非常嚴重。多

年來，電訊業界強烈要求加強這類設施的法定保障，使之與其他

公共設施的保障看齊。為回應他們的關注，我們建議修訂《電訊

條例》，若有任何人在電訊線路附近進行任何地下工程時沒有採

取合理步驟保護或沒有防止地下電訊線路受損，將會構成以下的

刑事罪行：

                                                           

1  這些電訊功能包括電訊網絡的完整性及兼容性，以及管制非電離電磁輻射

的水平。  



-  3  -  

 

(a) 如在施工前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以確定擬議工地

範圍內或附近有否地下電訊線路及(若有)有關線路

的準線和深度，可處第 4 級罰款(即 25,000 元)及監

禁 6 個月； 
 

(b) 沒有確保已採取所有合理措施防止因施工而導致地

下電訊線路受損或電訊服務中斷，可處第 4 級罰款

(即 25,000 元)及監禁 6 個月； 
 

(c) 如 (b)的罪行導致電訊服務中斷，可施加更重的刑

罰，即罰款 20 萬元及監禁 12 個月；以及 
 

(d) 如(b)的罪行持續，則另處每日罰款 1 萬元。 

儘管如此，若有關工程負責人證明當時有遵守通訊局發出的相關

指引，則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詳情見第 8 段)。  
 
7. 在公眾諮詢中，有持份者表示部分建造業界關注在修例後

業界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及措施的具體運作安排。就此，我們在修

訂《電訊條例》時參考了香港其他現行地下基建設施(包括《供電

電纜(保護)規例》(附屬法例第 406H 章)下有關供電電纜和《氣體

安全(氣體供應)規例》(附屬法例第 51B 章)下有關氣體喉管)的法定

保障安排，而建議刑罰的水平亦參照了這些現行法定保障的做

法。我們認為由於各界一直預期建造業界應按照這些相關規定進

行工程，因此上述建議對業界而言並不陌生，亦不應構成額外負

擔。 

8. 通訊局亦會制訂指引，為有關持份者提供清晰的規範及指

導原則，並參照保護現行供電電纜和氣體喉管的相關業務守則，

制訂合適的施工安全指引和預防措施，讓業界和相關人士遵從。

在制訂有關指引時，通訊局會諮詢業界及相關持份者，確保指引

切實可行及配合業界的實際運作，而業界在被控違反有關條例

時，亦可在合適情況下以遵守有關指引作為免責辯護。我們認為

有關措施已經平衡了電訊商多年來就加強保障地下電訊設施的訴

求，同時亦顧及建造業界在遵從相關規定方面的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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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營商 

簡化發出非傳送者牌照 

9. 為便利業界在 5G 及物聯網時代盡快推出創新服務，並考慮

到這些服務的性質及形式將隨著科技發展而有更迅速變化，我們

需要更具彈性的發牌機制，以便當局能更快捷及有效地規管各行

各業漸漸湧現的嶄新應用服務(例如物業管理、泊車／出入管制、

工業自動化、交通、學術研究及健康護理等)。與《電訊條例》下

的傳送者牌照 2所針對的規管模式不同，這些嶄新電訊服務一般規

模較小，亦主要應用於特定地理範圍及服務指定用戶群組，因此

有關牌照應透過較傳送者牌照具彈性的方式發出，以及受制於較

寬鬆的牌照條件及收取較低的牌照費，以便利有關業務在香港推

展。 

10. 我們建議簡化現行《電訊條例》的規定，賦權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商經局)局長透過在憲報刊登公告，指定某些牌照為非傳送

者牌照。非傳送者牌照較傳送者牌照所獲准提供的電訊服務在地

域覆蓋、服務範疇、規模或顧客羣方面均具局限性。有關安排將

便利 5G 時代下嶄新電訊服務的推展和應用。 

11. 擬議經簡化後的發牌機制，只適用於非傳送者牌照。商經

局局長在行使有關權力時，亦會清晰地在憲報刊登，確保業界及

市民知悉所涉及的電訊服務。上述經簡化的建議發牌機制不會抵

觸傳送者牌照的發牌制度和運作。我們預期由商經局局長指定的

非傳送者牌照主要提供嶄新及創新電訊服務。此類服務較傳送者

牌照下的服務在地域覆蓋、服務範疇、規模或顧客羣方面具局限

性。根據《電訊條例》，通訊局有權發出其他非傳送者牌照。賦

權商經局局長指定非傳送者牌照，以理順現有安排的建議不會損

害任何現有傳送者牌照持牌人根據其傳送者牌照授權提供服務的

權利。其他較具規模及涵蓋較大範圍的電訊服務(例如一般全港性

的流動及固網電話服務)，須繼續按現行機制領有傳送者牌照並受

                                                           

2  根據《電訊條例》第2條，傳送者牌照指就設置或維持向公眾往來傳送通

訊的電訊網絡而發出的牌照，而該等通訊是以點對點、點對多點或廣播形

式在位於香港的固定地點之間、移動地點之間或固定地點與移動地點之間

傳送的，或是以該等形式在位於香港與香港以外地方的固定地點之間、移

動地點之間或固定地點與移動地點之間傳送的，而該等位於香港的地點是

被未批租政府土地所分開的，但該等牌照並不包括附表1所列的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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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規管。建議安排亦不會影響現有其他電訊服務及電訊裝置或器

具的發牌制度及規管要求。 

改善《電訊條例》下的上訴機制 

12. 現時的電訊市場日趨複雜和活躍，發展亦更為迅速，《電

訊條例》亦需要不時優化以配合電訊市場的規管需要和科技發

展。我們建議改善《電訊條例》下的上訴機制，向不滿通訊局規

管決定的電訊商或其他受影響人士提供一個獨立的覆核途徑。我

們建議擴大現行電訊 (競爭條文 )上訴委員會的職權 (並重新命名為

電訊上訴委員會)，讓上訴委員會可以處理現行《電訊條例》第 7Q
條(即有關持牌人從事剝削性行為 )  以外的上訴。若持牌人不滿意

通訊局的規管決定，可以向上訴委員會提出覆核。  

13. 有關上訴機制將擴大以涵蓋下述《電訊條例》中通訊局的

決定： 

(i) 拒絕發出專利牌照以外的牌照(《電訊條例》第

7(5)條)； 
 

(ii) 拒絕就收費給予同意 (《電訊條例》第 7F(3)
條)； 

 
(iii) 撤銷資格證明書，及暫時吊銷或撤銷操作人員的

操作授權書(《電訊條例》第 32K(2)及(5)條)； 
 

(iv) 取消、撤回或暫時吊銷批給的牌照、許可證、批

准或同意(《電訊條例》第 34(4)條)； 
 

(v) 有關互連條款及條件的決定 (《電訊條例》第

36A(1)條)； 
 

(vi) 共用設施的指示(《電訊條例》第 36AA(1)條)；  
 

(vii) 通訊局的指示(《電訊條例》第 36B(1)條)； 
 

(viii) 施加罰款(《電訊條例》第 36C(1)及(2)條)；以

及 
 



 

-  6  -  

(ix) 通訊局有關披露資料或刊登更正啟示的規定

(《電訊條例》第 36C(3A)條) 3。 
 
條例草案 

14. 為落實上文第 4 至 13 段所載建議的主要條文如下： 

(a) 第 3 條加入「有效指引」及「地下電訊線路」的定

義，有關定義對闡釋《電訊條例》的修訂實屬必

要； 
 

(b) 第 4 條於《電訊條例》加入新訂的第 7AB 條，賦權

商經局局長指明某牌照為非傳送者牌照及定義「非

傳送者牌照」； 
 

(c) 第 5 條在《電訊條例》中加入新訂的第 18A 條，訂

定關於在地下電訊線路附近進行工程的規定； 
 

(d) 第 8 條修訂《電訊條例》第 32D 條，將某些技術規

管的目標限於電訊事宜； 
 

(e) 第 11 條修訂《電訊條例》第 32M 條，更改根據該

條設立的上訴委員會的名稱； 
 

(f) 第 12 條修訂《電訊條例》第 32N 條，就可向上訴

委員會提出上訴的事項，加入新事項； 
 

(g) 第 16 條於《電訊修例》加入新訂的第 45 條，就第

32M 條設立的上訴委員會經第 11 條更改名稱後，

訂明過渡及保留條文。 
 
  

                                                           

3  由於這類通訊局決定同樣有可能影響電訊持牌人的民事權利和義務，對其

業務及運作有一定關連，因此經諮詢律政司的意見後，我們建議的上訴機

制亦會涵蓋有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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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時間表 

15.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四日  

 恢復二讀 另行通知 

 
建議的影響 

16. 實施建議對經濟、可持續發展、財政及公務員體系的影

響，載於附件 B。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其

對生產力、環境、家庭及性別議題沒有影響。《條例草案》不會

影響所修訂法例現時的約束力。 

公眾諮詢 

17. 商經局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九年二月完成為期三

個月的公眾諮詢。持份者普遍支持建議措施的方向，以適時更新

法例。我們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向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

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滙報公眾諮詢收集到的意見及相關工作的

進展。我們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九日就相關立法建議再諮詢事務

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我們盡快提交《條例草案》供立法會審

議，以落實建議措施。《條例草案》獲通過後，通訊局會就為了

遵從加強保障地下電訊基建的新訂條文而提供實務指導的擬議指

引，諮詢電訊及建造業界和相關持份者。 

宣傳安排 

18. 我們會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言人答覆傳媒和公眾的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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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19.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聯絡商經局通訊及創

意產業科(電話：3655 5595)。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fkffan
文字方塊
附件A

















  
 

附件 B 
 

 
《2021 年電訊 (修訂 )條例草案》  

對經濟、可持續發展和財政及公務員的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  
 
 建議可優化電訊規管架構，讓香港更能迎接科技發展所

帶來的挑戰並抓緊機遇，尤其簡化發出非傳送者牌照的機制，將

鼓勵及促進業界創造及推出更多嶄新智慧應用服務。建議將締造

更有利的營商環境，促進電訊業的投資、營運和創新，為公眾帶

來裨益。  
 
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2. 建議可為電訊業提供更有效的監管，改善營商環境，為

本港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對財政及公務員的影響  
 
3. 為了實行建議，我們已透過既定機制增撥額外人力及財

政資源，以配合加強保障地下電訊基建設施的規管及執法工作、

為擴大後的上訴委員會提供秘書處服務、處理因應電訊上訴個案

可能有所增加和理順 5G 及物聯網裝置電訊功能的規管安排所引

致的額外工作量。  
 
4. 我們會留意《條例草案》通過後的額外工作量。如有需

要，我們會按照既定機制提供理據以尋求額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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